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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反對創科局以「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另闢途徑擴大輸入外勞 

 

日前，創新及科技局以推動創科發展為理由，繞過現行機制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美其
名為簡化申請及審批程序，吸納科技人才，實為另闢途徑輸入外勞。對此，勞聯強烈反對創科局以
招攬科技人才的名義另闢途徑擴大輸入外勞，影響本地科技人才的就業和向上流機會。 

 
事實上，非本地科技專才現在已可透過現行「一般就業政策」、「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為內

地人而設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等入境計劃申請來港工作，創科局另設一個比上述計劃審核過程
更不嚴謹及低門檻的招攬科技人才計劃根本是架床疊屋。現行計劃已被不少人詬病，如 2016 年的
審計署報告書指出在 20 宗抽查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個案中有多達 7 宗並沒有要求公司提供確
認已盡力進行招聘但未能覓得本地人擔任有關職位的相關證明，亦沒有文件記錄不用提供證明的理
由。另外，現行的入境計劃原意為補充香港欠缺的專才，入境處規定申請人的職位薪金應與當時本
港專才的市場薪酬大致相同，但是報告書卻指出部分獲批個案的每月薪金竟大幅低於本港同一職位
的平均月薪，以資訊科技經理為例，報告指有超過 25%獲批的職位的每月薪酬低於市場平均水平，
1除給人以較低的薪酬聘請專才的感覺外，亦變相打擊本地科技人才的競爭力及就業機會。 
 

政府對人才的輸入不但不嚴謹把關，反而創科局變本加厲地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楊局

長指四星期完成審批，這個寬鬆的審核程序實質上就是不需要科技公司事先在本地進行招聘就可參
加計劃。雖然，計劃要求科技公司聘請三個非本地專才後，要在本地聘請 1 位全職僱員及 2 位實
習生，但此乃『掩眼法』，實際上必定會嚴重影響本地科技人才的就業機會。 
 

再者，政府計劃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門檻非常低，計劃只要求學士學位的申請者需
要最少一年相關工作經驗，而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則毋須工作經驗。等待這些科技專才成為有經驗
人士並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怕所費時間亦不菲。所以，勞聯認為計劃設如此低的門檻，不但不能
快速帶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協助本地科技從業員升級轉型，反而只會先對本地畢業生造成衝擊和
競爭，窒礙本地科技人才就業和發揮潛能的機會，長遠對香港發展並無好處。 
 

事實上，香港在 2017 年，單單是資訊科技及電腦相關課程的學士學位和研究院學位課程的畢
業生人數便高達 4481 人，足見香港有足夠的科技人才。2因此，勞聯建議政府應先投放資源培訓
本地科技人才，以及完善各項政策配合創科發展，方是保障及挽留科技專才的最佳方法。同時，政

府現行已有人才清單以輸入外地科技人才，勞聯期望政府做好相關入境計劃的把關工作，以保障本
地人才優先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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